








水土保持規劃書檢核表
水
土
保
持
規
劃
書

計畫名稱

實施地點土地座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事業區　林班　小班)

土地權屬

計畫面積                                                                               公頃

水
土
保
持
義
務
人

姓名或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話

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檢  核　項　目 是 否 應注意事項 法令依據 備
註

一、應檢附文件是否齊全？ □ □ 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一份。
（二）水土保持規劃書    份。（依主管機關要求
       份數）

水土保持計
畫審核監督
辦法第八條
第一項

二、申請開發基地無違規開發
情形？

□ □ （一）勾”是”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勾”否”者，應檢視下列事項：
 1.經主管機關裁處暫停開發申請，期限是否已屆
   滿？

2.經主管機關限期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者，是否已
  改正完成及實施已符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水土保持計
畫審核監督
辦法第十條
第一項第六
款及第七款

三、申請開發基地無座落於國
家公園範圍內？

□ □ （一）勾”是”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勾”否”者，應會同國家公園管理機關審核。

水土保持法
第十四條

四、申請開發基地無座落於特
定水土保持區？

□ □ （一）勾”是”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勾”否”者，應檢視下列事項：

1.是否屬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 
2.是否不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及經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且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者？

水土保持計
畫審核監督
辦法第十一
條第四款

五、申請開發基地無其他法令
禁止或限制開發者？

□ □ 由水土保持義務人及承辦技師自行確認。 水土保持計
畫審核監督
辦法第十一
條第五款

六、申請開發範圍與開發目的
事業計畫範圍是否相符？

□ □ 勾”否”者，應說明原因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七、是否屬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規模以上之種類及規模？

□ □ （一）勾”是”者，應檢視下列事項：
 1.是否依規定由承辦技師簽證？
 2.承辦技師資格是否符合？
 3.承辦技師資料是否齊全？

(1)有否檢附技師證書影本？
(2)有否檢附執業執照影本？

 4.協辦技師，其資格是否符合？檢附資料是否齊
   全？
（二）勾”否”者，應說明免承辦技師簽證之依據。

水土保持法
第六條

（續背面）



八、農藝或植生方法、措施之
工程金額未達總計畫之百
分之三十以上？

□ □ 勾”否”者，應由具有特殊專業技術之水土保持技
師負責簽證。

水土保持法
第六條之一

其他注意事項 本案土地合法使用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負責檢視。

水土保持義務人：　　　       　  　   （簽章）     承辦技師：　　        　　　（簽章）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機關
計畫名稱

開
發
種
類

適用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種類及規模（備註二）：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二、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整坡作業：未滿二公頃者。
□三、修建鐵路、公路、農路以外之其他道路：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且長度未滿五百公尺者。
□四、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者：拓寬路基或改變路線之路基總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且該路段路基及上、下邊坡
       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五、開發建築用地：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五百平方公尺者。
□六、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業經營設施，且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高度六公尺以下之一層樓  
      建築物：建築面積及其他開挖整地面積合計未滿一公頃，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七、堆積土石：土石方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八、採取土石：土石方未滿三十立方公尺者。 
□九、 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地或其他開挖整地：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一千平方公尺，且其挖方與填方之加計總和 
       未滿二千立方公尺者。 
□十、其他法令規定，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水土
保持
義務人

姓名或名稱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話

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巷　 　號　 　樓之   
實施
地點

計畫面積 　    公頃 使用編定別

土地座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事業區　林班　小班)

土地權屬
檢核
事項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違規開發情形？ □是  □否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
六款及第七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第十一條第四款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國家公園範圍內？ □是  □否 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條

申請開發基地內土地無座落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 □是  □否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

開發
規模

農業整坡作業       公頃

修建其他道路或
修築農路

長度 公尺 路基寬度 公尺

改善或維護既有道路 路基總面積 平方公尺 上下邊坡
挖、填方總合

立方公尺

開發建築用地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其他開挖
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

堆積土石 立方公尺
採取土石 立方公尺
設置公園、墳墓、運動場
地或其他開挖整地 

開挖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挖、填方總合            立方公尺

農作產銷設施之農業生產
設施或林業設施之林業經
營設施

建築物樓層 樓 建築物高度 公尺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其他開挖

整地面積
平方公尺 合計 平方公尺

挖、填方總合 立方公尺

審核結果 □不予受理   □不予核定 附款或
注意事項□核定

（續背面）



機關首長                （戳章）

核定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備註：一、應擬具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一式六份（及抄件若干份），內容包括下列書圖、文件：
      （一）實施地點土地位置圖、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包含挖填土石方區位、排水系統、擋土構造
             物、土方處理等)、臨時防災設施配置圖、構造物示意圖及實施水土保持處理項目及數量明細
             表（如下表）。

項次 設施名稱 位置或編號 設計數量 設計尺寸 備註

       （二）修建或改善道路之平面配置圖、各路段改善內容、數量等。
       （三）主管機關視審查需要，要求提供其他必要之相關書圖、文件。

 二、同一案件如同時涉及多項「開發種類」者，請逐一勾選，惟各項「開發規模」均應符合水土保持
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開發種類」如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無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之適用。

 
注意事項：本案土地合法使用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負責檢視。



水土保持規劃書內容
一、計畫目的：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

二、計畫範圍：土地座落及面積。

三、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計畫內容概要：含土地使用計畫圖。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逕流量估算。

2.基地聯外排水系統能力分析。

3.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地形：應說明基地坡度，並附地理位置圖。

（三）地質：得免地質鑽探報告。(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前台灣

省政府建設廳環境地質資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資料

不足者，可用地表調查和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1.環境地質：應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等，並

檢附環境地質圖。

2.工程地質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性等。

（四）滯洪及沉砂量估算。

（五）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五、開挖整地規劃：

（一）挖、填土石方區位圖(含道路，以現況地形圖估算挖、填土石方量表示)。

（二）道路規劃：含道路平面配置圖及道路縱、橫斷面圖，於直線段每五十公

尺一處，地形變化處應加樁繪製。

（三）估算挖、填土石方量。

（四）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地點及安全設施。

六、水土保持設施規劃構想：含排水系統、滯洪、沉砂、邊坡穩定、植生、擋土構造

物等位置。

七、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構想：評估開發過程各階段，對於開發範圍及鄰近地區

可能衍生之各種災害，並提出具體對策。

八、水土保持經費概估。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一般性適用)

一、計畫目的：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

二、計畫範圍：土地座落及面積。

三、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計畫內容概要：含土地使用計畫圖，標示土地開發使用

之佈置。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利用地下水或湧水地區，應附地下水調查資料。

4.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3.坡度、坡向圖。

（三）地質：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作用等項目，並分析

其對工程之影響。(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前台灣省政府建

設廳環境地質資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資料不足者，

可用地表調查和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1）環境地質：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並

附環境地質圖。

（2）基地地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或其他相關工程技術規範進

行基地地質調查及作相關試驗，並附基地地質圖；含：

①岩性地質(岩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等。

②未固結地質(表土層、填土、崩積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

等。

（3）工程地質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潛勢等。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應詳細說明土壤分類及其分布、深度、物理性、化學性等。



（五）土壤流失量估算(含開發前、中、後之土砂生產量)。

（六）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七）植生：計畫區內及周遭需實施植生調查，包括：

1.植生定性調查。

2.植生定量分析。

3.植生適宜性評估。

五、開挖整地：

（一）整地工程：說明整地順序並檢附：

1.開挖整地前、後等高線地形對照圖。

2.挖、填土石方區位圖。

3.整地平面配置圖。

4.開挖整地縱、橫斷面剖面圖(每二十五公尺一處)，但地形平順，經主管

機關同意者，酌予放寬。

5.計算挖、填土石方量。

（二）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地點。

六、水土保持設施：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排水設施：

1.排水設施：排水系統配置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重要結構之應力分析、

設施數量及詳細設計圖。

2.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排水量計算、設計配置、設計圖。

（三）滯洪及沉砂設施：

1.滯洪設施：開發前、中、後之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

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2.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四）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等，檢附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說明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種類、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

（六）擋土構造物：

1.構造物之設計圖、數量、型式。

2.擋土構造物之穩定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

3.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穩定分析(邊坡五公

尺以下者免)。



（七）道路工程：說明道路之配置與設計，並檢附：

1.道路平面配置圖。

2.道路縱斷面圖。

3.道路橫斷面圖(每二十公尺一處)。

4.道路排水。

5.道路邊坡穩定。

（八）工程項目及數量：需列表說明。

七、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

（一）分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

1.安全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池、滯洪池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

檢附平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

1.施工便道設計：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便道長度、規格、配

置、邊坡穩定及安全排水等，檢附平面配置圖。

2.工程完工後，施工便道應予封閉或恢復原狀，並植生綠化。

（三）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及地點：敘明預定堆置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堆置

地點、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及安全設施等。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八、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九、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探、採礦與土石採取或設置有

關附屬設施適用)

一、計畫目的：含開採或探採計畫內容概要。

二、計畫範圍：地點、範圍、土地座落、面積及地籍圖謄本(申請範圍應著色標明)。

三、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利用地下水或湧水地區，應附地下水調查資料。

4.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3.申請範圍之像片基本圖。

（三）地質及礦床情形：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構造及地質作用等項

目，並分析其對工程之影響。

（1）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前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環境

地質資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資料不足者，

可用地表調查和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2）地質年代及地質構造：附地質構造剖面圖，其中應敘明地層

層序(由上而下)及其走向、傾斜、厚度及其圍岩等。

（3）基地地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或其他相關工程技術規範進

行基地地質調查及作相關試驗，並附基地地質圖；含：

①岩性地質(岩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等。

②未固結地質(表土層、填土、崩積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

等。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流失量估算(含開發前、中、後之土砂生產量)。



（五）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六）植生：計畫區內及周遭需實施植生調查，包括：

1.植生定性調查。

2.植生定量分析。

3.植生適宜性調查。 

四、開發行為：

（一）開採前、後等高線地形對照圖(等高線間距五公尺)。

（二）開發範圍位置圖(以現況地形圖表示)。

（三）說明基地分期、分區開發之各項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

（四）賸餘土石方之處理。

五、水土保持設施：應分別敘明基地整地期間至開採前及開採期間至結束後之各

分期、分區之水土保持設施及配置圖。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排水設施：

1.排水系統配置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重要結構之應力分析、設施數量

及詳細設計圖。

2.基地排水分區配置圖：標示基地內排水分區及其面積、流向。

3.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排水量計算、設計配置及設計圖。

（三）滯洪及沉砂設施：

1.滯洪設施：開發前、中、後之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

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2.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四）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等，檢附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說明各分期分區所採用之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種類

數量、範圍、配置圖及維護管理計畫。

六、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應敘明基地整地期間至開採前及開採期間各分期、分

區之防災措施及緊急處理方式。

（一）分期分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

1.安全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池、滯洪池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

檢附平面配置圖。

（二）坡面保護設施：說明各分期、分區之坡面防災措施及緊急處理方式。



（三）施工便道：

1.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施工便道之長度、規格、配置、邊坡穩

定及安全排水等，檢附平面配置圖。

2.工程完工後，施工便道應予封閉或恢復原狀，並植生綠化。

（四）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及地點：敘明預定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堆置地點、

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及安全設施等。

（五）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七、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八、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分二階段編製）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土石方資源堆置場或廢棄物

處理場適用)

一、計畫目的：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

二、計畫範圍：土地座落及面積。

三、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計畫內容概要：含土地使用計畫圖，標示土地開發使用

之佈置。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利用地下水或湧水地區，應附地下水調查資料。

4.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3.坡度、坡向圖。

（三）地質：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作用等項目，並分析

其對工程之影響。(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前台灣省政府建

設廳環境地質資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資料不足者，

可用地表調查和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1）環境地質：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並

附環境地質圖。

（2）基地地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或其他相關工程技術規範進

行基地地質調查及作相關試驗，並附基地地質圖；含：

①岩性地質(岩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等。

②未固結地質(表土層、填土、崩積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

等。

（3）工程地質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潛勢等。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應詳細說明土壤分類及其分布、深度、物理性、化學性等。

（五）土壤流失量估算(含開發前、中、後之土砂生產量)。

（六）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七）植生：計畫區內及周遭需實施植生調查，包括：

1.植生定性調查。

2.植生定量分析。

3.植生適宜性評估。

五、開挖整地：

（一）整地工程：說明整地順序並檢附：

1.開挖整地前、後及場區營運前、後等高線地形對照圖。

2.開挖整地期間之挖、填土石方區位圖。

3.開挖整地前、後及場區營運前、後整地平面配置圖。

4.開挖整地縱、橫斷面剖面圖(每二十五公尺一處)，但地形平順，經主管

機關同意者，得酌予放寬。

5.計算挖、填土石方量。

（二）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地點。

六、水土保持設施：應分別敘明基地整地期間至營運前及營運期間及結束後之各

分期、分區之水土保持設施及配置圖。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排水設施：

1.排水系統配置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重要結構之應力分析、設施數量

及詳細設計圖。

2.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排水量計算、設計配置、設計圖。

（三）滯洪及沉砂設施：

1.滯洪設施：開發前、中、後之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

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2.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四）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等，檢附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植生工程應配合各分期、分區施作，並敘明其植生種類、植

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數量、範圍、配置圖及維護管理計畫。

（六）擋土構造物：

1.構造物之設計圖、數量、型式。



2.擋土構造物之穩定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

3.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穩定分析(邊坡五公

尺以下者免)。

七、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應敘明基地整地期間至營運前及營運期間各分期、分

區之防災措施及緊急處理方式。

（一）分期分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

1.安全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池、滯洪池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

檢附平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

1.施工便道設計：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便道長度、規格、配

置、邊坡穩定及安全排水等，檢附平面配置圖。

2. 工程完工後，施工便道應予封閉或恢復原狀，並植生綠化。

（三）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及地點：敘明預定堆置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堆置

地點、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及安全設施等。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八、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方式，

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九、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分二階段編製）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國道適用)

一、計畫目的：道路開發目的並敘述依各基地特性之預期之水土保持目標。

二、計畫範圍：位置、長度及路幅寬度、地理示意圖(比例尺不得小於十萬分之一)。

三、道路設計規範標準。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集水區分區圖：計畫路線沿線水文資料及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布，檢

附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區圖，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4.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計畫路線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

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三）計畫路線地質：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構造及地質作用等項

目，並分析其對工程之影響。(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前台

灣省政府建設廳環境地質資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

資料不足者，可用地表調查和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1）環境地質：應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等，

並檢附環境地質圖。

（2）路線工程地質，應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或其他相關工程技術

規範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作相關試驗，並檢附路線工程地質

圖；含：

①岩性地質(岩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等。

②未固結地質(表土層、填土、崩積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

等。

（3）工程地質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性等。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應詳細說明土壤分類及其分布、深度、物理性、化學性等。

（五）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五、道路修築：應說明道路之配置與規劃，並檢附：

（一）道路設計平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分之一)。

（二）路基開挖剖面圖：每五十公尺一處，曲線段 BC、MC、EC各一處，地形

變化處應加樁繪製，縱斷面圖不得小於五千分之一，橫斷面圖不得小

於五百分之一。

（三）計算挖、填土石方量。

（四）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地點、安全設施及表土處理。

六、水土保持設施：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排水設施：

1.排水系統配置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重要結構之應力分析、設施數量

及詳細設計圖。

2.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排水系統配置、排水量估算、設計、設計圖。

（三）滯洪及沉砂設施：

1.滯洪設施：開發前、中、後之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

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2.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四）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植生種類、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

（六）擋土構造物： 

1.擋土構造物之設計：說明設計依據、數量及型式，檢附構造物之設計圖。

2.擋土構造物之穩定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　

3.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穩定分析(邊坡五公

尺以下者免)。

七、道路修築期間之防災措施：

（一）分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圖說：

1.安全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並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並檢附平

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

1.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施工便道之長度、規格、配置、邊坡穩

定及安全排水等，並檢附平面配置圖。

2.工程完工後，施工便道應予封閉或恢復原狀，並植生綠化。

（三）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地點：敘明預定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沿線堆

置地點、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及安全設施等。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八、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九、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省(直轄市)、縣、鄉道適用)

一、計畫目的。

二、計畫範圍：位置、長度及寬度。

三、道路設計規範標準。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集水區分區圖：計畫路線沿線水文資料及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布檢附

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區圖，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4.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計畫路線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

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三）計畫路線地質：

1.應包括沿線地質構造及岩性，若無法判斷地質構造或岩性者，應實施

地質鑽探。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五、道路修築：應說明道路之配置與規劃，並檢附：

（一）道路平面圖、縱斷面圖及橫斷面圖：每二十公尺一處，曲線段

BC、MC、EC各一處，地形變化處應加樁繪製。

（二）計算挖、填土石方量。

（三）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地點、安全設施及表土處理。

六、水土保持設施：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排水設施：

1.排水系統設計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重要結構之應力分析、設施數量

及詳細設計圖。

2.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排水量估算、設計配置、設計圖。



（三）滯洪及沉砂設施：

1.滯洪設施：開發前、中、後之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

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2.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囚砂量計算及設計圖。

（四）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植生種類、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

七、道路修築期間之防災措施：

（一）分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圖說：

1.安全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並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並檢附其

平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

1.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施工便道之長度、規格、配置、邊坡穩

定及安全排水等，並檢附其平面配置圖。

2.工程完工後，施工便道應予封閉或恢復原狀，並植生綠化。

（三）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及地點：敘明預定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堆置地點、

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及安全設施等。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八、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九、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國道、省(直轄市)、縣、鄉道

外之其他道路適用)

一、計畫目的。

二、計畫範圍：位置、長度及寬度(私闢道路應檢附地籍圖謄本並著色標明土地座

落及面積)。

三、道路設計規範標準。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集水區分區圖：計畫路線沿線水文資料及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布檢附

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區圖，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4.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計畫路線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

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三）計畫路線地質：

1.應包括沿線地質構造及岩性，若無法判斷地質構造或岩性者，應實施

地質鑽探。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五、道路修築：應說明道路之配置與規劃，並檢附：

（一）道路平面圖、縱斷面圖及橫斷面圖：每二十公尺一處，曲線段

BC、MC、EC各一處，地形變化處應加樁繪製。

（二）計算挖、填土石方量。

（三）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地點、安全設施及表土處理。

六、水土保持設施：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排水設施：



1.排水系統設計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重要結構之應力分析、設施數量

及詳細設計圖。

2.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排水量估算、設計配置、設計圖。

（三）滯洪及沉砂設施：

1.滯洪設施：開發前、中、後之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

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2.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四）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植生種類、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

七、道路修築期間之防災措施：

（一）分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圖說：

1.安全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並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並檢附其

平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

1.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施工便道之長度、規格、配置、邊坡穩

定及安全排水等，並檢附其平面配置圖。

2.工程完工後，施工便道應予封閉或恢復原狀，並植生綠化。

（三）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及地點：敘明預定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堆置地點、

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及安全設施等。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八、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九、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鐵路適用)

一、計畫目的：鐵道開發目的，並敘述依鐵道特性預期之水土保持目標。

二、計畫範圍：鐵路起迄地點、長度及路幅寬度、地理示意圖(標示鐵路位置比例

尺不得小於十萬分之一)。

三、鐵路設計規範標準。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集水區分區圖：計畫路線沿線水文資料及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布檢附

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區圖，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4.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計畫路線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

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三）計畫路線地質情形：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構造及地質作用等項

目，並分析其對工程之影響。(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前台

灣省政府建設廳環境地質資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

資料不足者，可用地表調查和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1）環境地質：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等，

並檢附平面配置圖。

（2）路線工程地質：註記地層分佈傾向、走向，應依水土保持技術

規範或其他相關工程技術規範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作相關試

驗；含：

①岩性地質(岩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等。

②未固結地質(表土層、填土、崩積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

等。

（3）工程地質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性等。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應詳細說明土壤分類及其分布、深度、物理性、化學性等。

（五）沿線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五、鐵路修築： 

（一）鐵路設計平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二千分之一)。

（二）路基開挖剖面圖：每五十公尺一處，曲線段 BC、MC、EC各一處，地形

變化處應加樁繪製，並至少包含路側左右二十公尺為範圍，縱斷面圖

不得小於五千分之一，橫斷面圖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

（三）計算挖、填土石方量。

（四）賸餘表土之處理方法、暫存地點及安全設施。

六、水土保持設施：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排水設施：

1.排水系統配置圖、設計規範、水理計算、斷面檢算、聯外排水系統安全檢

討說明、重要結構之應力分析、設施數量及詳細設計圖。

2.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說明設計坡面排水之依據、排水量估算、排水系

統配置、設計圖。

（三）滯洪及沉砂設施： 

1.滯洪設施：開發前、中、後之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

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2.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四）邊坡穩定設施：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說明其設計規範、挖填邊坡之斜

率、階段高差、平台寬度等邊坡穩定工程方法，並說明採行方法分析、結

構之穩定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說明植生設計原則，植生種類、植生方法及設計圖、數量、範

圍及配置圖、維護管理計畫。

（六）擋土構造物： 

1.擋土構造物之設計：說明設計依據。

2.數量及型式，檢附構造物之設計圖。

3.擋土構造物之穩定及安全分析 (應力分析)。

4.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穩定分析(邊坡五公

尺以下者免)。

七、鐵路修築期間之防災措施：

（一）分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



1.安全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並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並檢附平

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 

1.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施工便道之長度、規格、配置、邊坡穩

定及安全排水等，並檢附平面配置圖。

2.工程完工後，施工便道應予封閉或恢復原狀，並植生綠化。

（三）賸餘土方處理方法、地點：敘明預定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沿線堆置

地點、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及安全設施等。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八、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九、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專案輔導休閒農場適用)

一、計畫目的：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

二、計畫範圍：土地座落及面積。

三、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計畫內容概要：含土地使用計畫圖，標示土地開發使用

之佈置。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三）地質：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構造及地質作用等項

目，並分析其對工程之影響。(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前台

灣省政府建設廳環境地質資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

資料不足者，可用地表調查和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流失量估算。

（五）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五、水土保持設施：

（一）水土保持設施配置圖。

（二）排水及滯洪沉砂設施：

1.排水設施：排水系統配置圖、設施數量及詳細設計圖。

2.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排水量計算、設計配置、設計圖。

3.滯洪設施：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洪池容量計算及詳

細設計圖。

4.沉砂設施：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三）邊坡穩定分析：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及安

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設計圖。

（四）植生工程：植生種類、植生方法含設計圖、設計原則、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

（五）擋土構造物：

1.構造物之設計圖、數量、型式。

2.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穩定分析(邊坡五公

尺以下者)。

（六）道路之配置與規劃：

1.道路平面配置圖。

2.道路排水。

3.道路邊坡穩定。

六、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專案輔導宗教事業適用)

一、計畫目的：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

二、計畫範圍：土地座落及面積。

三、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計畫內容概要：含土地使用計畫圖，標示土地開發使用

之佈置。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三）地質：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作用等項目，並分析

其對工程之影響。(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前台灣省政府建

設廳環境地質資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資料不足者，

可用地表調查和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1）環境地質：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並

附環境地質圖。

（2）基地地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或其他相關工程技術規範進

行基地地質調查及作相關試驗，並附基地地質圖；含：

①岩性地質(岩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等。

②未固結地質(表土層、填土、崩積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

等。

（3）工程地質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潛勢等。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流失量估算。

（五）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五、水土保持設施：



（一）水土保持設施配置圖。

（二）排水及滯洪沉砂設施：

1.排水設施：排水系統配置圖、設施數量及詳細設計圖。

2.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排水量計算、設計配置、設計圖。

3.滯洪設施：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洪池容量計算及詳

細設計圖。

4.沉砂設施：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三）邊坡穩定分析：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及安

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設計圖。

（四）植生工程：植生種類、植生方法含設計圖、設計原則、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

（五）擋土構造物：

1.構造物之設計圖、數量、型式。

2.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穩定分析(邊坡五公

尺以下者)。

（六）道路之配置與規劃：

1.道路平面配置圖。

2.道路排水。

3.道路邊坡穩定。

六、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永久性

設施適用)

一、計畫目的：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

二、計畫範圍：土地座落及面積。

三、目的事業開發內容概要：含土地使用計畫圖。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3.坡度、坡向圖。

（三）地質：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作用等項目，分析其

對工程之影響，並包含以下內容：（開發內容如涉及永久建築物之興

建者，則須進行地質鑽探，其他開發類型則得以中央地質調查所等機

關之地質資料代替。）

（1）環境地質：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並

附環境地質圖。

（2）基地地質：含以下內容，並附基地地質圖：

①岩性地質(岩層)。

②未固結地質(表土層、填土、崩積層)。

（3）工程地質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潛勢等。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流失量估算(含開發前、中、後之土砂生產量)。

（五）土地利用現況說明。

（六）植生現況說明。



五、開挖整地：

（一）整地工程： 

1.開挖整地前、後等高線地形對照圖。

2.挖、填土石方區位圖。

3.整地平面配置圖。

4.開挖整地縱、橫斷面剖面圖(每二十五公尺一處)。

5.計算挖、填土石方量。

（二）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地點。

六、水土保持設施：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截排水設施：含排水系統配置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設施數量及詳細

設計圖。

（三）滯洪及沉砂設施：

1.滯洪設施：開發前、中、後之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

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2.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四）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等，檢附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說明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種類、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及完工檢查標準。

（六）擋土構造物：

1.構造物之設計圖、數量、型式。

2.擋土構造物之穩定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

3.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穩定分析(邊坡五公

尺以下者免)。

（七）道路工程：說明道路之配置與設計，並檢附：

1.道路平面配置圖。

2.道路縱斷面圖。

3.道路橫斷面圖(每二十公尺一處)。

4.道路排水。

5.道路邊坡穩定。

（八）工程項目及數量：需列表說明。

七、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

（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



1.臨時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池、滯洪池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

檢附平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便道長度、規格、配置、邊

坡穩定及安全排水等，檢附平面配置圖。

（三）土方暫置處理方法及地點。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八、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九、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土石採

取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適用)

一、計畫目的：開採或探採計畫內容概要。

二、計畫範圍：土地座落、面積及地籍圖謄本(申請範圍應著色標明)。

三、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地形：應說明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三）地質：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作用等項目，分析其

對工程之影響，並包含以下內容：

（1）環境地質：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並

附環境地質圖。

（2）基地地質：含以下內容，並附基地地質圖：

①岩性地質(岩層)。

②未固結地質(表土層、填土、崩積層)。

（3）工程地質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潛勢等。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流失量估算(含開發前、中、後之土砂生產量)。

（五）土地利用現況說明。

（六）植生現況說明。

四、開發行為：

（一）開採前、後等高線地形對照圖(等高線間距五公尺)。

（二）開發範圍位置圖(以現況地形圖表示)。

（三）開採後地形圖。



（四）開挖土方量計算及剖面圖(每二十五公尺一處)。

（五）賸餘土石方之處理。

五、水土保持設施：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截排水設施：含排水系統配置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設施數量及詳細

設計圖。

（三）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等，檢附設計圖。

（四）植生工程：說明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種類、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及完工檢查標準。

六、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

（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

1.臨時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池、滯洪池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

檢附平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便道長度、規格、配置、邊

坡穩定及安全排水等，檢附平面配置圖。

（三）土方暫置處理方法及地點。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七、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八、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交通設

施適用）

一、計畫目的。

二、計畫範圍：位置、長度及寬度。

三、道路設計規範標準。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集水區分區圖：計畫路線沿線水文資料及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布檢附

河川水系與集水區分區圖，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4.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計畫路線地形：應詳細說明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三）土壤流失量估算(含開發前、中、後之土砂生產量)。

（四）計畫路線地質：

1.應包括沿線地質構造及岩性，若無法判斷地質構造或岩性者，應實施

地質鑽探。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五、道路修築：應說明道路之配置與規劃，並檢附：

（一）道路平面圖、縱斷面圖及橫斷面圖：每二十公尺一處，曲線段

BC、MC、EC各一處，地形變化處應加樁繪製。

（二）計算挖、填土石方量。

（三）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地點。

六、水土保持設施：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截排水設施：含排水系統配置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設施數量及詳細

設計圖。



（三）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囚砂量計算及設計圖。

（四）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植生種類、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及完工檢查標準。

七、道路修築期間之防災措施：

（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

1.臨時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池、滯洪池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

檢附平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便道長度、規格、配置、邊

坡穩定及安全排水等，檢附平面配置圖。

（三）土方暫置處理方法及地點。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八、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九、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時
性設施適用)

一、計畫目的：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

二、計畫範圍：土地座落及面積。

三、目的事業開發內容概要：含土地使用計畫圖。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二）地形：應詳細說明地形特徵，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三）地質：

1.原則以地質調查為主，並包含以下內容：

（1）環境地質：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並

附環境地質圖。

（2）基地地質工程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潛勢等，並附基

地地質圖。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流失量估算(開發中之土砂生產量)。

（五）土地利用現況說明。

（六）植生現況說明。

五、開挖整地：

（一）整地工程： 

1.開挖整地前、後等高線地形對照圖。

2.挖、填土石方區位圖。

3.整地平面配置圖。

4.開挖整地縱、橫斷面剖面圖(每二十五公尺一處)。

5.計算挖、填土石方量。

（二）賸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法、地點。

六、水土保持設施：



（一）說明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並附圖。

（二）截排水設施：含排水系統配置圖、水理計算、斷面檢算、設施數量及詳細

設計圖。

（三）邊坡穩定設施：說明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

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等，檢附設計圖。

（四）植生工程：說明植生方法及設計圖、設計原則、種類、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及完工檢查標準。

（五）擋土構造物：

1.構造物之設計圖、數量、型式。

2.擋土構造物之穩定及安全分析(應力分析)。

3.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穩定分析(邊坡五公

尺以下者免)。

七、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

（一）施工前之臨時排水及攔砂設施：

1.臨時排水：包括臨時截水設施、聯外排水、基地內地面及地下排水等，

檢附平面配置圖。

2.攔砂設施：包括臨時性之沉砂池、滯洪池及其他控制土砂流動之設施，

檢附平面配置圖。

（二）施工便道：施工便道應納入申請範圍，並說明便道長度、規格、配置、邊

坡穩定及安全排水等，檢附平面配置圖。

（三）土方暫置處理方法及地點。

（四）防災設施：構造物設計圖。

八、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

1.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施工程序及預定進

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2.如需分期施工者，應再敘明各分期之施工內容及相互配合銜接之施工

方式，檢附作業流程圖。

（二）預定施工期限。

九、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水土保持計畫內容(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適用)

一、計畫目的：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之目的。

二、計畫範圍：土地座落及面積。

三、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計畫內容概要：含土地使用計畫圖，標示土地開發使用

之佈置。

四、基本資料：

（一）水文： 

1.降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析。

2.開發前、中、後之逕流係數估測。

3.環境水系圖：標示天然水系分區及面積，以像片基本圖製作。

（二）地形：應詳細說明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等項目，並附下列圖說：

1.地理位置圖。

2.現況地形圖。

3.坡度、坡向圖。

（三）地質：

1.應詳細說明基地及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作用等項目，並分析

其對工程之影響。(可引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前台灣省政府建

設廳環境地質資料庫，及其他相關專業、學術機構之資料；資料不足者，

可用地表調查和航照判釋方式調查之)。

（1）環境地質：含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及災害區域，並

附環境地質圖。

（2）基地地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或其他相關工程技術規範進

行基地地質調查及作相關試驗，並附基地地質圖；含：

①岩性地質(岩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等。

②未固結地質(表土層、填土、崩積層)：類別、厚度及力學參數

等。

（3）工程地質評估：含地質適宜性、地質災害潛勢等。

2.申請開發基地依地質法規定，須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者：

除前開說明內容外，應另冊檢附依地質法相關規定及格式製作之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土壤流失量估算。

（五）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五、水土保持設施：

（一）水土保持設施配置圖。

（二）排水設施：

1.排水設施：排水系統配置圖、設施數量及詳細設計圖。

2.坡面截水及排水處理：排水量計算、設計配置、設計圖。

（三）滯洪及沉砂設施：

1.滯洪設施：開發前、中、後之洪峰流量比較、滯洪方式、滯洪量估算、滯

洪池容量計算及詳細設計圖。

2.沉砂設施：永久性及臨時性沉砂池設計圖及囚砂量。

（四）邊坡穩定設施：坡腳及坡面穩定工程，採行工法分析、結構之穩定及安

全分析(應力分析)、數量、設計圖。

（五）植生工程：植生種類、植生方法含設計圖、設計原則、數量、範圍及配置

圖、維護管理計畫。

（六）擋土構造物：

1.構造物之設計圖、數量、型式。

2.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挖、填方邊坡穩定分析(邊坡五公

尺以下者免)。

（七）道路工程配置與規劃：

1.道路平面配置圖。

2.道路排水。

3.道路邊坡穩定。

（八）工程項目及數量：需列表說明。

 六、預定施工方式：

（一）預定施工作業流程：各項工程分區施工之範圍、施工作業項目、施工方式

施工程序及預定進度、配合之防災措施等。

（二）預定施工期限。

 七、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數量及總工程造價。


